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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设计原则">设计原则</h2>
<p>本文章只是介绍与讲解各种设计原则的基本概念，以便以后复习使用。具体的原则在代码中的使
我打算在以后整理各种设计模式的时候，再讲讲。</p>
<h3 id="可维护性与可复用性">可维护性与可复用性</h3>
<h4 id="具有可维护性的设计目标">具有可维护性的设计目标</h4>
<p>一个好的系统设计应该有如下的性质：</p>
<ol>
<li>可扩展性：新的性能可以很容易的加入现有的系统中，而又不会对该系统的其它模块造成影响。<
li>
<li>灵活性：代码修改不会波及其他的模块。</li>
<li>可插入性：可以很容易的将一个类用另一个有同样接口的类代替。</li>
</ol>
<h4 id="系统的可复用性">系统的可复用性</h4>
<p>系统复用的优点：</p>
<ul>
<li>复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li>
<li>复用可以提高软件质量</li>
<li>复用可以改善系统的可维护性。</li>
</ul>
<h5 id="传统复用的方式">传统复用的方式</h5>
<ol>
<li>代码的剪贴复用，这种方式在具体实施时，要冒着产生错误的风险。</li>
<li>算法的复用</li>
<li>各种数据结构的复用</li>
</ol>
<h5 id="面向对象设计的复用">面向对象设计的复用</h5>
<p>面向对象的语言中，数据的抽象化、继承、封装和多态性等语言特性使得一个系统可在更高的层
上提供可复用性。</p>
<ul>
<li>数据的抽象化和继承关系使得概念和定义可以复用</li>
<li>多态性使得实现和应用可以复用</li>
<li>抽象化和封装可以保持和促进系统的可维护性</li>
</ul>
<p>复用的焦点，就不再集中在函数和算法等具体实现细节上，而是几种在最重要的含有宏观商业逻
的抽象层次上。这并不是说具体实现细节的复用不再重要。</p>
<h4 id="可维护性复用">可维护性复用</h4>
<p>在面向对象的设计中，可维护性复用是以设计原则和设计模式为基础的。</p>
<ul>
<li>开闭原则、里氏替换原则和组合/聚合复用原则 可以在提高系统可复用性的同时，提高系统的可
展性。</li>
<li>开闭原则、迪米特法则、接口隔离原则 可以在提高系统可复用性的同时，提高系统的灵活性。</l
>
<li>开闭原则、里氏替换原则、组合/聚合原则、依赖倒置原则 可以在提高系统可复用性的同时， 提
系统的可插入性。</li>
</ul>
<h3 id="设计原则-">设计原则</h3>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设计原则.png" data-src="htt
s://b3logfile.com/file/2019/10/%E8%AE%BE%E8%AE%A1%E5%8E%9F%E5%88%99-0034f841.
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注意，通常所说的 SOLID（上方表格缩写的首字母，从上到下）设计原则没有包含本篇介绍的
米特法则，而只有其他五项。</p>
<h4 id="开闭原则">开闭原则</h4>
<p>软件，如类、模块和函数方法等，应该 <code>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关闭</code></p>
<p><strong>其它设计原则都是开闭原则的手段和工具，是附属于开闭原则的</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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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解读：</p>
<ul>
<li>用抽象构建框架，用实现扩展细节。不以改动原有类的方式来实现新需求，而是应该以实现事先
象出来的接口（或具体类继承抽象类）的方式来实现。</li>
<li>这个抽象层预见了所有可能的扩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li>
<li>应考虑设计中什么可能会发生变化。（注：考虑的不是什么会导致设计改变，而是允许什么发生
化而不让这一变化导致重新设计）</li>
</ul>
<p>优点：开闭原则的优点在于可以在不改动原有代码的前提下给程序扩展功能。增加了程序的可扩
性，同时也降低了程序的维护成本。</p>
<h4 id="单一职责原则">单一职责原则</h4>
<p>就是说功能要单一，一个对象应该<strong>只包含单一的职责</strong>，并且该职责被完整
封装在一个类中。或者说，就一个类而言，应该<strong>只有一个引起它变化的原因</strong>。<
p>
<ul>
<li>一个类（或者模块、方法）承担的职责越多，它被复用的可能性越小。</li>
<li>单一职责原则是实现高内聚、低耦合的指导方针。</li>
</ul>
<p>类的职责主要包括俩个方面：</p>
<ul>
<li>数据职责，通过属性来体现</li>
<li>行为职责，通过方法来体现</li>
</ul>
<p>解读：<br>
类职责的变化往往就是导致类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类具有多种职责，就会有多种导致这个
变化的原因，从而导致这个类的维护变得困难。往往在软件开发中，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可能会给
来的类添加一些本来不属于它的一些职责，从而违反了单一职责原则。如果我们发现当前类的职责不
仅有一个，就应该将本来不属于该类真正的职责分离出去。不仅仅是类，函数也要遵循单一职责原则
即一个函数制作一件事情。如果发现一个函数里面有不同的任务，则需要将不同的任务以另一个函数
形式分离出去。</p>
<p>优点：如果类与方法的职责划分的很清晰，不但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更实际性地更降低了程
出错的风险，因为清晰的代码会让 bug 无处藏身，也有利于 bug 的追踪，也就是降低了程序的维护
本。</p>
<h4 id="里氏替换原则">里氏替换原则</h4>
<p>就是说在使用基类的的地方可以任意使用其子类，能保证子类完美替换基类。</p>
<ul>
<li>里氏替换原则是继承复用的基础</li>
<li>反过来的替换则不成立，即如果一个软件使用的是一个子类，那么它不一定适用于父类。</li>
</ul>
<p>解读：</p>
<ul>
<li>只要父类能出现的地方子类就能出现。反之，父类则未必能胜任。</li>
<li>在继承体系中，子类中可以增加自己特有的方法，也可以实现父类的抽象方法，但是不能重写父
的非抽象方法，否则该继承关系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继承关系。</li>
</ul>
<p>优点：增强程序的健壮性，即使增加了子类，原有的子类还可以继续运行。</p>
<h5 id="如果违反了里氏替换原则怎么办-">如果违反了里氏替换原则怎么办?</h5>
<p>如果有俩个具有继承关系的类 A 和 B 违反了里氏替换原则，就要取消继承关系，可采用以下方
：</p>
<ol>
<li>创建一个新的抽象类 C，作为俩个具体类的父类，讲 A 和 B 的共同行为移动到 C 中，从而解决 A
和 B 行为不完全一致的问题</li>
<li>将 A 和 B 的继承关系改写为组合/聚合关系</li>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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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id="依赖倒置原则">依赖倒置原则</h4>
<p><strong>依赖倒置原则是面向对象设计的核心原则</strong><br>
抽象不应该依赖于细节，细节应当依赖于抽象。换言之，要针对接口编程，而不是针对实现编程。</
>
<ul>
<li>高层模块不应该依赖底层模块，二者都应该依赖其抽象</li>
<li>抽象不应该依赖细节，细节应该依赖抽象</li>
</ul>
<p>解读：<br>
高层模块就是调用端，低层模块就是具体实现类。抽象就是指接口或抽象类。细节就是实现类。<br>
要达到上述要求，一个具体类应当只实现抽象类或 Java 接口中声明过的方法，而不应该给出多余的
法<br>
通俗点来说就是依赖倒置原则的本质就是通过抽象（接口或者抽象类）使得各类或者模块的实现彼此
立，互不影响，实现类之间不发生直接的依赖关系，实现模块间的松耦合。</p>
<p>优点：可减少类之间的耦合性，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减少并行开发引起的风险，提高代码的可
性。</p>
<h5 id="耦合关系">耦合关系</h5>
<p>在面向对象的系统里，俩个类之间有零耦合、具体耦合和抽象耦合三种类型的耦合关系。</p>
<ul>
<li>零耦合：指俩个类之间没有耦合关系</li>
<li>具体耦合：指在俩个具体类之间的耦合，一个类对另一个具体类的直接引用</li>
<li>抽象耦合：指一个具体类和一个抽象类/Java 接口之间的耦合，有最大的灵活性</li>
</ul>
<p><strong>依赖倒置原则要求客户端依赖于抽象耦合</strong></p>
<h4 id="接口隔离原则">接口隔离原则</h4>
<p><strong>准确而恰当地划分角色以及角色所对应的接口，是面向对象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strong></p>
<p>在这里有俩种解释：</p>
<ol>
<li>客户端不应该依赖哪些它不需要的接口。</li>
<li>另一种就是，一旦一个接口太大、太笨重，则需要将它分割成一些更细小的接口，使用该接口的
户端仅需要知道与之相关的方法即可。</li>
</ol>
<blockquote>
<p>接口隔离原则是指使用多个专门的接口比使用单一的总接口要好。接口仅仅提供客户端需要的行
，即所需的方法，客户端不需要的行为则隐藏起来，应当为客户端提供尽可能小的单独的接口，而不
提供大的总接口。<br>
从客户端的角度看，接口隔离原则是指一个类对另一个的依赖性应当建立在最小的接口上。</p>
</blockquote>
<p>解读：<br>
使用接口隔离原则拆分接口时，首先必须满足单一职责原则，将一组相关的操作定义在一个接口中，
在满足高内聚的前提下，接口中的方法越少越好。<br>
总之，应当将多个不同的角色交给不同的接口，而不应当都交给同一个接口。<br>
不要将看上去差不多的甚至是没有关系的接口合并，这样会形成国与臃肿的大接口，称为接口的污染
</p>
<p>优点：避免同一个接口里面包含不同类职责的方法，接口责任划分更加明确，符合高内聚低耦合
思想。</p>
<h4 id="迪米特法则">迪米特法则</h4>
<p>核心观念：<strong>类间解耦</strong><br>
迪米特法则又称为最少知识原则，是指一个对象应当对其他对象有尽可能少的了解。</p>
<p>迪米特法则可以表述为只与你直接的朋友通信；不要跟“陌生人”说话<br>
在迪米特法则中，对于一个对象，其朋友包括以下几类：</p>
<ol>
<li>当前对象本身（thi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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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以参数形式传入到当前对象方法中的对象</li>
<li>当前对象的成员对象</li>
<li>如果当前对象的成员成员对象是一个集合，那么集合中的元素也都是朋友</li>
<li>当前对象所创建的对象</li>
</ol>
<p>任何一个对象，如果满足上面的条件之一，就是当前对象的“朋友”，否则就是“陌生人”</p>
<blockquote>
<p>简单的说，迪米特法则就是指一个软件实体应当尽可能少地与其他实体发生相互作用。这样的话
当一个模块修改时，就会尽量少地影响其他模块，扩展会相对容易，这是对软件实体之间通信的限制
它要求限制软件实体之间通信的宽度和深度。</p>
</blockquote>
<p>迪米特法则可分为侠义法则和广义法则：</p>
<h5 id="侠义迪米特法则">侠义迪米特法则</h5>
<p>指如果俩个类不是必须要彼此直接通信，那么这俩个类就不应当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br>
如果其中的一个类需要调用另一个类（陌生人）的某一个方法，可通过第三者（朋友）转发这个调用
<br>
但第三者需要额外增加方法。<br>
优：可降低类之间的耦合<br>
劣：会在系统中造出大量的小方法，散落在系统的各个角落</p>
<h5 id="广义迪米特法则">广义迪米特法则</h5>
<p>指对象之间的信息流量、流向以及信息的影响的控制，主要是对信息隐藏的控制。一个系统的规
越大，信息的隐藏就越重要。<br>
一个设计得好的模块应该就自己的内部数据和与实现有关的细节隐藏起来，并提供给外界的 API 和自
的实现分隔开。<br>
这样，模块与模块之间只通过彼此的 API 相互通信，而不理会模块内部的工作细节。这就是面向对象
封装特性。</p>
<h5 id="注意">注意</h5>
<p>将迪米特法则运用到系统设计，特别是类的设计时，要注意以下几点：</p>
<ol>
<li>在类的划分上，应当使创建的类之间的耦合为弱耦合，有利于复用。一个弱耦合中的类被修改不
对有关系的类造成影响。</li>
<li>在类的设计上，应尽量将一个类设计成不可变类。</li>
<li>在类的设计上，应尽量降低一个类的访问权限。</li>
<li>在类的设计上，应尽量降低成员的访问权限。</li>
</ol>
<h4 id="组合-聚合复用原则">组合/聚合复用原则</h4>
<p><strong>要尽量使用组合/聚合，而相应的减少继承的使用</strong><br>
首先介绍以下组合与聚合的概念</p>
<ul>
<li>组合：是一种强的拥有关系，体现了严格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部分和整体的生命周期一样。</l
>
<li>聚合：表示一种弱的拥有关系或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体现的是 A 对象可以包含 B 对象，但 B 
象不是 A 对象的一部分。</li>
</ul>
<blockquote>
<p>组合/聚合复用原则会使类的继承层次保持较小的规模，避免成为不可控制的庞然大物。</p>
</blockquote>
<h5 id="组合-聚合复用-与-继承复用">组合/聚合复用 与 继承复用</h5>
<h6 id="继承复用">继承复用</h6>
<p>里氏替换原则是继承复用的基础。</p>
<ul>
<li>优点：父类的大部分功能可以通过继承关系自动进入子类，所以新的实现比较容易，修改或扩展
承而来的实现也比较容易</li>
<li>缺点：</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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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ol>
<li>从父类继承而来的实现是静态的，不可能在运行时发生改变，没有足够的灵活性</li>
<li>典型的白箱复用，父类的内部细节对子类是透明的，继承将父类的实现细节暴露给子类，继承破
包装</li>
<li>子类与父类之间有紧密的依赖关系</li>
</ol>
<h6 id="组合-聚合复用">组合/聚合复用</h6>
<p>组合或者聚合是将已有的对象纳入新对象中，使之成为新对象的一部分，因此新对象可以调用已
对象的功能。</p>
<ul>
<li>优点：</li>
</ul>
<ol>
<li>耦合度相对较低</li>
<li>可以在运行时动态进行</li>
<li>黑箱复用，已有对象的内部细节对新对象不可见</li>
<li>作为复用的手段，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环境中</li>
</ol>
<ul>
<li>缺点：使用组合/聚合复用的话，需要管理较多的对象</li>
</ul>
<h6 id="Has-A-与-Is-A">Has-A 与 Is-A</h6>
<p>Has-A ：表示某一个角色具有某一项责任，代表一个类是另一个类的一个角色，而不是另一个类
特殊种类。组合/聚合复用就是 Has-A。<br>
Is-A ：是严格分类学意义上的定义，意思是一个类是另一个类的一种。继承复用是 Is-A 关系。</p>
<blockquote>
<p>根据里氏替换原则，如果俩个类的关系是 Has-A 关系而不是 Is-A 关系，那么这俩个类一定违反
氏替换原则。<br>
只有俩个类满足里氏替换原则，才能使 Is-A 关系。</p>
</blockquote>
<h5 id="参考">参考</h5>
<ul>
<li>《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li>
<li><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www.jianshu.com%2Fp%2F
07bc228dbc2"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https://www.jianshu.com/p/807bc228dbc
</a></li>
</ul>

原文链接：设计原则

https://ld246.com/article/1572699895477

